


 1 

花蓮縣 109年度心理健康月 

「我的情緒溫度計」創意繪畫比賽  

壹、 依據：衛生福利部 109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暨推動心理健康網

計畫辦理 

貳、 前言 

    規劃於校園推動心理健康知能與觀念，強化心理健康教育從小開始，預

計結合本縣專業心理健康資源深入校園，藉以建立健康應包含身心靈領域之

完整性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◆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 

◆主辦單位：花蓮縣衛生局 

◆協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社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、社團

法人花蓮縣臨床心理師公會。 

肆、 活動實施 

一、對象：本縣國小高年級學生(五、六年級) 

二、創作規定 

  1.活動主題：我的情緒溫度計(以心情溫度計量表內容為方向)。 

  2.作品規範：繪畫使用素材可以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及鉛筆等進行創作，電

腦繪圖及其他創作方式不列入本次參賽範圍，若繳交不符合規

定作品，不列入評審。 

  3.創作理念：限 50字以內。 

  4.作品規格：主辦單位提供之圖畫紙(8 開，以平面「橫式」為主)，另需附參 

    賽表格填寫完整個人資料及創作理念。 

三、參賽方式 

  1.報名方式：參加學校必須先向主辦單位申請心理健康講座，以利了解本

次活動主題「我的情緒溫度計」，講座辦理後再送件參賽。

☆學校申請講座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Z7GNA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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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講座每場建議安排 30至 50分鐘，由本局邀請心理師授課，講師費 

由衛生局支付。 

(2)講座邀請學校教職員工或學生參加，亦可安排於班親會時舉辦。 

(3)講座即日起至 109年 9月 18日(五)開放申請。     

  2.收件日期：貴校講座完成後至 109年 9月 30日(三)截止收件，逾時恕不受

理。 

  A.親自交件：將作品交至花蓮縣衛生局收發室(上班時間：08:00-17:30) 

  B.郵寄交件：請郵寄至「花蓮縣新興路 200 號 花蓮縣衛生局醫政科」，

郵寄作品以郵戳日期為憑。  

  3.評分標準 

(1)初審：邀請社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花蓮縣臨床心理

師公會心理師共 2位，就與「主題之關聯性 80%」、「創意表現

10%」、文「字輔助說明 10%」初選作品。 

(2)複審：邀請專業美術老師、教授或畫家共 3位，就初選作品之「繪畫創

意表現 50%」、「技巧與美感 40%」、「作品完整度 10%」複選得獎

作品。 

  4.獎勵方式及獎項 

(1)特優—共計 5名，獎勵：獎狀 1紙、7-11商品卡 3,000元。 

(2)優等—共計 5名，獎勵：獎狀 1紙、7-11商品卡 2,000元。 

(3)佳作—共計 50名，獎勵：獎狀 1紙、7-11商品卡 500元。 

  5.比賽注意事項 

(1)參賽者需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且參選作品

必須未於任何媒體發表、出版或獲獎者為限(包含學校刊物、報紙、

書籍雜誌、多媒體網路等)，參賽者作品如有臨摹或成人加筆均不予

評選，如侵害他人著作權者，經發現屬實，除取消名次追回商品卡

及獎狀外，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究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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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得獎名單將由主辦單位於 109年 10月 20日(二)中午前公佈於花蓮

縣衛生局網站(https://www.hlshb.gov.tw/)、花蓮縣心理健康網

(https://reurl.cc/e88qnM)及花蓮縣心理衛生中心 Facebook，後續

領獎事宜獎以電話通知得獎者之學校。 

(3)資格審查依作品規格、參選資格等資料進行審查，資料不足、規格

不符合者不予受理，作品之內容若不符合本次活動主題，也不予計

分。 

(4)參賽者及其他法定代理人同意得獎繪圖作品製作權及所有權，屬於

主辦單位花蓮縣衛生局所有，並擁有對外發表權。如經選刊、展示

或編印海報將不另給酬，主辦單位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得獎作品，

請自行斟酌是否參賽。 

(5)無論得獎與否，參賽作品恕不退件。 

(6)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評審工作，負責參選作品評分，如作品

未達水準，評審委員得決議部分獎項從缺。 

(7)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；如對活動有任

何疑問，請於上班時間撥打活動承辦專線：花蓮縣衛生局 醫政科 

03-8227141 分機 231 劉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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